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闫集镇杨庄村村庄规划(2021-3035年)——集聚提升类村庄
公示材料

萧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组织编制

了《萧县闫集镇杨庄村村庄规划

（2021-2035）》，根据《城乡规

划法》及《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

南》等相关规定，现将规划方案向

公众公示，公开征询意见。

公示时间：2023年11月13日—

2023年12月12日，共计30天。

地块位置：宿州市萧县闫集镇

杨庄村。

地块规划内容：包含杨庄村全

域的土地、居民点、交通、公共设

施、产业等方面的规划布局。

项目概况：杨庄村为闫集镇下

辖村，杨庄村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萧

县闫集镇，310国道北侧处，东与塘

沃涯村、刘店村接壤，西与黄口镇

接壤。

形象定位：沃野田园  穰穰杨庄

充分利用杨庄村现状自然人文

资源，挖掘村庄优势和潜力，以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将杨庄村打造

成集“现代农业、农事体验、零售

商贸”于一体的高效高产农业示范

村。

村域国土空间现状图



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图
规划地类

规划目标年（2035）

面积（Ha） 占比（%）

国土总面积 706.83 100.00 

耕地(01) 558.06 78.95 

林地(03) 7.23 1.02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乡村道路用地（0601） 6.63 0.94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0602） 0.81 0.11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603） 0.60 0.09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79.47 11.2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23 0.0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0801） 0.19 0.03 

教育用地（0804） 1.88 0.27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0.68 0.10 

工业用地(1001) 0.11 0.02 

仓储用地(11)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56 0.08 

乡村道路用地（0601） 3.29 0.46 

交通运输用地（12） 交通场站用地（1208） 0.24 0.03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建设用地 0.00 0.0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31.07 4.4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0.11 0.02 

陆地水域(17)
沟渠(1705) 7.08 1.00 

坑塘水面(1704) 8.48 1.20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1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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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建设内容 建设时序 建设主体 协作部门

1 补充耕地项目

国土综合整治

全域 废弃坑塘、沟渠、低效林地、园地复垦 2023-2025

杨庄村村委
会
+

闫集镇政府

自然资源局+农业
农村局2 近期搬迁宅基地复垦 全域 及村内零散宅基地复垦 2023-2025

3 低效建设用地改造 1处 现状农村宅基地改老年活动室 2023-2025

4 林地修复 生态修复 全域 对村庄周边林地进行修复 2023-2025 生态环境局

5 道路硬化工程
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

全域 主要道路硬化修缮，入户路硬化 2023-2025 交通运输局

6 健身活动广场 全域 自然村内配建活动广场 2023-2025

住建局

7 农家乐

产业规划

1处 农家乐 2023-2025

8 旅游服务项目 1处 配套农产加工 2023-2025

9 卫生改厕

人居环境整治

全域 清除露天粪坑、旱厕、简易茅厕 2023-2025

10 雨污水治理 全域 新增三格无动力化粪池；配套雨污水管网建
设 2023-2025

11 环卫设施 全域 布置垃圾收集点；分类垃圾桶更新 2023-2025

12 村庄亮化 全域 主要道路路灯补缺 2023-2025

13 村庄美化 全域 居民点内水体清淤、岸线护理；绿化提升；
建筑外立面整治 20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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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项目（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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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耕地

本村耕地保有量529.36公顷，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98.47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

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

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

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林地

本村林地7.23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禁止非农建设。

公益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

3、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11.33公顷。主要用于建设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

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禁

止非农建设。

4、居住用地

本村居住用地79.70公顷。主要用于城乡住宅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

务设施建设。 

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07公顷。主要用于机关团体、科研、文

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建设。

规划期内在国土空间上进行的各类活动应按以下规则进行，确需改变用途的，应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相关规定，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有关控制线的，按照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要求进行管控 ； 在村庄建设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地，规划期内优先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拆并，确不

能拆并的，应保留现状用地规模范围，不得扩大。

6、商业服务业用地

本村商业服务业用地0.68公顷。主要用于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

施建设。

7、工矿用地

本村工矿用地0.11公顷。主要用于工矿业生产。 

8、特殊用地

本村特殊用地0.14公顷。主要用于军事、外事、宗教、安保、殡葬，以及文

物古迹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土 地。

9、陆地水域

本村陆地水域18.68公顷，主要为陆域内的河流、湖泊等天然陆地水域，以

及水库、坑塘水面、沟渠等人 工陆地水域。河流、湖泊、水库禁止改变用途，

坑塘水面、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10、其他土地

本村其他土地0.11公顷，主要为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植被

稀少的陆域自然荒野等土地以及空闲地、田坎、田间道。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其他土地鼓励向生态化利用结构调整。

村庄规划用途管制规则


